
国家医保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

医保发〔2019〕4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保障局、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局）：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进一步提高参保人员用药

保障水平，规范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用药管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及相关文件要求，按照《2019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组织专家调整制定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下简称《药品目录》）。

《药品目录》是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

付药品费用的标准。《药品目录》分为凡例、西药、中成药、协

议期内谈判药品、中药饮片五部分。凡例是对《药品目录》的编

排格式、名称剂型规范、限定支付范围等内容的解释和说明；西

药部分包括了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中成药部分包含了中成药和

民族药；协议期内谈判药品部分包括了尚处于谈判协议有效期内

的药品；中药饮片部分包括医保基金予以支付的饮片范围以及地

方不得调整纳入医保基金支付的饮片范围。为提高医保基金的使

用效益，《药品目录》对部分药品的医保支付范围进行了限定。

现将《药品目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就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严格支付管理

各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指导、

做好统筹协调，逐步推进省域范围内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药品管理政策趋向统一。对有通过一致性评价仿制药的目录

新准入药品，以及有仿制药的协议到期谈判药品，医疗保障部门

原则上按照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价格水平对原研药和通过

一致性评价仿制药制定统一的支付标准。

各统筹地区医疗保障部门应在省级医疗保障部门的指导下，

根据医保基金的负担能力和管理要求，制定《药品目录》甲乙类

药品相应的支付办法。对规定有限定支付范围的药品，要制定审

核支付细则，并加强临床依据的核查。

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印发的

《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和生物

制品）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9〕558 号）的要求，由具有

相应资质的医师开具的中成药处方和中药饮片处方，基金方可按

规定支付。各统筹地区要建立医保协议医师制度，加强对医师开

具处方资格的核定管理。

二、明确地方权限

各地应严格执行《药品目录》，不得自行制定目录或用变通

的方法增加目录内药品，也不得自行调整目录内药品的限定支付

范围。对于原省级药品目录内按规定调增的乙类药品，应在 3 年

内逐步消化。消化过程中，各省应优先将纳入国家重点监控范围



的药品调整出支付范围。

对于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上市的民族药品，可由各省级医疗

保障部门牵头，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当地的基金负担

能力及用药需求，经相应的专家评审程序纳入本省（区、市）基

金支付范围。各省调整民族药品的情况应报国家医保局备案后向

社会公开。

《药品目录》中的中药饮片是从有国家标准的中药饮片中经

专家评审产生的。对于其他有国家或地方标准的中药饮片，可由

各省级医疗保障部门牵头，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当地

的基金负担能力及用药需求，经相应的专家评审程序纳入本省

（区、市）基金支付范围，但不得增加目录中规定的不予支付的

饮片。

对于经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治疗性医院制剂，可由

省级医疗保障部门牵头，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当地的

基金负担能力及用药需求，经相应的专家评审程序，制定纳入本

省（区、市）基金支付范围的医院制剂目录，并按照有关规定限

于特定医疗机构使用。

《药品目录》中的中药饮片、各省（区、市）调整的民族药

品、中药饮片和医院制剂的支付管理办法由省级医疗保障部门自

行制定。

三、做好落地实施

各省级医疗保障部门要及时按规定将《药品目录》内药品纳



入当地药品集中采购范围，并根据辖区内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药

品使用情况，及时更新完善信息系统药品数据库，建立完善全国

统一的药品数据库，实现西药、中成药、中药饮片、医院制剂的

编码统一管理。

各统筹地区要结合《药品目录》管理规定以及相关部门制定

的处方管理办法、临床技术操作规范、临床诊疗指南和药物临床

应用指导原则等，完善智能监控系统，将定点医药机构执行使用

《药品目录》情况纳入定点服务协议管理和考核范围。

四、谈判准入药品

国家医保局将对经专家评审确定的拟谈判药品按相关程序

进行谈判，达成协议的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具体名单及相关

要求另行发布。

各地在《药品目录》组织落实过程中，遇有重大问题应及时

分别向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报告。本目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版）的通

知》（人社部发〔2017〕15 号）同时废止。

附件：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